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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清人社函〔2020〕19 号

关于印发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就业补贴

办事指南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人才和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

为落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交通

运输厅 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就业工作的

通知》（粤人社明电〔2020〕28 号）的有关就业补贴，现将我市

《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就业补贴办事指南》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清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2 月 21 日



疫情防控期间相关就业补贴办事指南

一、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一）补贴条件

对生产、配送医用防护服、隔离服、医用及具有防护作用的

民用口罩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或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

材料）的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2020 年 1 月 25 日至疫情防控

结束，下同）新招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一个月以上社会保

险费的，由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金或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

1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防控物资参考清单见附

件。

（二）申请企业提交申报资料

1.按要求填写好的申请表和疫情防控期间新招用人员的花

名册；

2.企业与就业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3.新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的银行基本账户。

（三）人社部门查核资料

1.查核企业登记状态和是否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查核符合享受补贴条件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二、职业介绍补贴

（一）补贴条件

在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五类企业成功介绍员



工，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一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可由就业专

项资金按每人 400 元标准给予职业介绍补贴，五类企业主要指疫

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用品生产运输和销售行业）、

保障城乡运行必需(供水、供电、油气、通信、公共交通、环保、

市政环卫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卖场、食品生产、物流配

送行业）和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供港供澳及特殊情况急需复

工的相关企业。

（二）申请企业提交申报资料

1.按要求填写好的申请表和成功介绍就业人员的花名册；

2.求职者亲笔签名的职业介绍推荐信；

3.就业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4.就业人员和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

5.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银行基本账户。

（三）人社部门查核资料

1.查核接收企业是否属于五类企业；

2.查核人力资源机构职介许可证、登记状态和是否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

3.查核符合享受补贴条件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三、工资补贴

（一）补贴条件

对职工因疫情接受治疗（包括医学观察隔离期）或被医学观

察隔离期间，企业仍正常支付职工工资的,由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金按照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的50%标准对

企业进行补贴。不足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进行补贴，超过一个月后



按日计算补贴。

补贴期：接受治疗或被医学观察隔离期间为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2 月 9 日的，原则上不计入补贴期。由于特殊原因

企业提前复工的，提供企业复工的相关证明材料，可纳入补贴期。

（二）申请企业提交申报资料

1.按要求填写好的申请表和因疫情接受治疗或被医学观察

隔离人员的花名册；

2.接受治疗人员的出院小结或被医学观察隔离人员的解除

医学观察隔离证明；

3.接受治疗或被医学观察隔离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

4.员工接受治疗或被医学观察隔离期间为2020年1月24日

至 2020 年 2 月 9 日的，提供该时间段内企业复工的相关证明材

料；

5.企业的银行基本账户。

（三）人社部门查核资料

1.查核企业登记状态和是否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查核符合享受补贴条件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和养

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

附件：防控物资参考清单



防控物资参考清单

一、医疗卫生机构防控用品需求目录

（一）个人防护用品

连体防护衣、一次性披肩面罩、ESD靴套、加长丁腈手套、

医用防护口罩（N95拱形、N99、普通外科口罩）、正压防护头套、

带袖长袍。

（二）器械和设备

呼吸湿化治疗仪、A类转运箱、负压担架、隔离病床

（三）消杀物资

碘伏、含氯消毒剂（泡腾片）、含氯消毒剂（消毒粉）、6%

复合过氧化氢消毒液、0.16%过氧乙酸消毒液、手消毒液、手消

毒液。

（四）个人防护物资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防冲击眼罩、防护面屏、鞋套、一次性

使用灭菌橡胶外科手套、一次性使用无粉乳胶手套、工业胶胶手

套、塑料水鞋、长棉毛巾、卫生帽、封口袋、手提式医疗垃圾袋。

（五）检测物资

生物安全运输箱（铝）（可重复使用）、一次性防护服、超低

温冰袋（非注水型）、护目镜、医用乳胶手套、医用长手套、采

样管、2ml冻存管、50ml冻存管、一次性无菌塑料吸管、吸头、

检测试剂、核酸提取试剂。

二、医疗机构参考药品需求目录

（一）抗病毒药物

如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奥司他韦、更昔洛韦、



阿比多尔等。

（二）激素

如地塞米松、甲强龙、甲泼尼龙等。

（三）抗菌药物

如阿莫西林、莫西沙星、阿奇霉素、伏立康唑、头孢曲松、

头孢哌酮舒巴坦、美罗培南、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利奈唑胺、万

古霉素等。

（四）其他

如人免疫球蛋白等。

（五）中成药

如小柴胡颗粒（片）、板蓝根颗粒、抗病毒口服液（颗粒）、

双黄连口服液（颗粒、胶囊）、克感利咽口服液（颗粒）、清开灵

颗粒、莲花清瘟颗粒（胶囊）、金叶败毒颗粒、小儿豉翘清热颗

粒，预防用药玉屏风颗粒（口服液、胶囊）。

文件依据：《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物

资保障组关于做好有关防控物资摸查工作的通知》（粤物资保障

第〔2020〕4 号）


